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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关于《惠州惠阳黄巢嶂县级自然保护区范围
和功能区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政策解读

、《惠州惠阳黄巢嶂县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调整

惠州惠阳黄巢嶂县级自然保护区（以下简称“黄巢嶂保护区”）

成立于 2003年，批复面积约为 4788.53公顷（惠阳府办函〔2003〕

21号），属“森林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类型”自然保护区，主

要保护对象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环境、南亚热

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和水源涵养林。由于早年 ArcGIS技

术尚未普及，保护区无矢量数据。根据保护区批复文件等现有资

料，对保护区范围进行矢量化后面积为 4658.80公顷，其中核心

区面积 1942.02 公顷，缓冲区面积 484.10 公顷，实验区面积

2232.68公顷
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制定背景和必要性

。

“粤东送电珠东北输电通道工程”、“500千伏深汕至现代

（皇岗）线路工程”是纳入国家能源局“十四五”电力规划输电

通道的重点工程（国能综函电力〔2023〕20号），并已纳入 2023

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（粤发改重点〔2023〕72号），工

程建设是缓解东莞及惠州地区用电负荷，完善 500kV电网结构，

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的重要举措，同时，对于保障深圳地

区近期电力需求，提升电网供电裕度，应对“十五五”初期藏东

南直流出力不稳定的问题，保障粤东海风等电源送入深圳负荷中

心消纳，提升对香港电力供应能力，具有重要作用。根据项目选

址唯一性论证报告结果，两个工程线路不可避免地涉及黄巢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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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区。拟建工程范围涉及保护区实验区，永久占用保护区面积为

1.44公顷，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0.03%，在采取了相应的生态修

复措施、尽可能地使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

下，根据《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管理规定》（粤府函〔2023〕

60号），对保护区的范围和功能区进行调整。

二、《调整方案》起草的主要依据

（一）相关法律法规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；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（2022年修订）；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（2017年修改）；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（2016

年修订）

2023年 11月，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惠州供电局根据保护

区资料和范围与功能区矢量数据、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、唯一性

论证、生态影响评价结论及项目红线，形成了《惠州惠阳黄巢嶂

县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

称《调整方案》）。

；
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7年修正）；

6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；

7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1年修订）；

8. 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（1985

年）；

9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（2017年修订）；

10. 《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

（2017年）；

11. 《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20年修订）；

12. 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22年修正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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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（2017年施行）。

（二） 规范性文件

1.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

整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3〕60号）；

2. 环境保护部、国家林业局等 7 部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

强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08〕30 号）；

3. 《国家林业局关于规范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

区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林护发〔2008〕161号）；

4.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63 号）；

5. 《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林护发〔2011〕187号）；

6.《广东省自然保护区设立调整工作程序和省级自然保护区

评审委员会组织工作制度》（粤环〔2011〕21 号）；

7.《关于印发<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调整申报材

料编制规范>的函》（环办函〔2012〕400 号）；

8.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》（国

函〔2013〕129号）；

9.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

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5〕57 号）；

10.《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自然保护区监

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护字〔2017〕64号）；

11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

整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17〕371 号）；

12.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

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（中办发〔2019〕

42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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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

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（粤办发〔2020〕42号）。

（三）行业规范

1. 《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》（GB/T 14529-93）；

2. 《自然保护区工程设计规范》（LY/T 5126-04）；

3. 《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》（GB/T 20399-2006）；

4. 《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类型划分》（LY/T 1725-2008）；

5. 《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》（LY/T

1813-2009）；

6. 《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》（LY/T 1814-2009）；

7. 《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规程》（GB∕T 35822-2018）；

8. 《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》（GB/T 195-2018）；

9. 《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（2020年）。

三、《处理意见》主要内容和说明

《调整方案》共三个部分，分别说明了调整理由、调整方案

和调整结果三部分内容，另附调整方案示意图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粤东送电珠东北输电通道工程”、“500千伏深汕至现代

（皇岗）线路工程”是纳入国家能源局“十四五”电力规划输电

通道的重点工程（国能综函电力〔2023〕20号），并已纳入 2023

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（粤发改重点〔2023〕72号），经

唯一性论证，上述两个工程不可避免地占用黄巢嶂保护区实验区

部分林地。根据《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管理规定》（粤

府函〔2023〕60号），需申请调整保护区的范围和功能区；

《调整方案》将工程在自然保护区内塔基永久占地区域调出

保护区范围，调出区域面积共计约 1.4425公顷，同时将黄巢嶂

保护区西北侧森林质量良好的区域划入保护区实验区，调入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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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共计约 1.8002公顷，满足占补平衡的要求。

调整后，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范围保持不变，实验区面积

增加 0.36公顷。调整后，保护区面积 4659.16公顷，其中核心区

面积 1942.02公顷，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41.68%；缓冲区面积 484.10

公顷，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0.39%；实验区面积 2233.04公顷，占

保护区总面积的 47.93%。

四、《处理意见》制定的意义

《调整方案》在基本维持保护区空间形态和平面布局的前提

下，将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区域与影响区域调出保护区范围，

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保护区的影响尽可能降低，为保护区的长

远发展开辟空间，既保障了保护区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，又有

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。


